
残联部门年度绩效自评工作报告

1、 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
为确实做好2022年度绩效自评工作，提高财放资金使用效益，根据《保定市徐水区财政局关于开展2022年度财政资金部门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徐政财字〔2023〕19号）文件精神，对我单位2022年度使用的专项资金和项目支出资金开展绩效评价，主要评价年初绩效目标指标的实现情况。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自评如下：
我单位专门组织成立了绩效评价工作小组，对2022年使用的所有专项资金和项目支出资金，从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及预算执行率四个方面准确评价本项目绩效目标的实现程度，设定绩效指标体系量化评分，依据评分结果衡量评价项目综合绩效的实现程度。
项目资金申报及批复情况：按照中央、省、市残联和区委区政府年度目标任务，在执行前后报送相关资料，向同级财政进行项目申报和批复。
2、 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bookmark: _GoBack]2022年我单位绩效自评共涉及8个预算项目，预算资金60.46万元。根据绩效目标开展以下项目：
1、 提前下达2022年中央财政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直达资金）：为保障残疾人享有基本康复服务、辅具适配服务、托养补助等，切实做到应帮尽帮，对有保定市徐水区户籍，诊断明确且有康复需求的残疾人进行救助。达到提高残疾人生活质量的效果。完成基本康复服务项目，支出2.9万元；完成辅具适配项目，支出0.3万元；完成残疾人实用技术培训，支出1.5万元；完成托养补助项目，支出3.3万元。中央二次下达资金已完成基本康复服务项目，支出1.85万元；完成辅具适配项目，支出2.5万元；完成托养补助项目，支出0.45万元。均于2022年12月支出完毕。（因部分项目必须做满10个月才能安排支出且有其他个人申请方面的不确定因素，无法确定具体支出时间）。			
2、 提前下达2022年省级财政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为保障残疾人享有基本康复服务、辅具适配服务、托养补助等，切实做到应帮尽帮，对有保定市徐水区户籍，诊断明确且有康复需求的残疾人进行救助。达到提高残疾人生活质量的效果。完成基本康复服务项目，支出4.75万元；完成辅具适配项目，支出3万元；完成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支出0.54万元；完成托养补助项目，支出6.15万元；残疾评定补贴申请较少，支出0.1917万元。残疾评定补贴项目申请人数较少，符合残疾评定补贴发放条件的残疾人较少，未能全部支出。除残疾评定补贴外，其他项目均支出完毕。
3、 残疾儿童康复救助项目：保障残疾儿童普遍享有基本康复服务，切实做到应救尽救。对我区符合条件的残疾儿童按每例1.2万元的标准进行救助。已于12月完成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服务，支出13.2万元。预计到2022年12月支出完毕。（因残疾儿童康复必须做满10个月才能安排支出且有其他个人申请方面的不确定因素，无法确定具体支出时间）已于12月完成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服务。因财政紧张5.4万元达到支出条件，但未支出。整改措施：加大宣传督导和统计，尽量早申请支出。						
4、 残疾人专职委员务工补贴项目：为我区291名残疾人专职委员按每人每月50元的标准发放补贴，共需资金8.73万元。已于2022年3月底全部支出完毕。
5、 新办公地点搬迁费用：用于支付新办公地点搬迁费用，已全部支出完毕。优化了办公环境，为残疾人提高更好的服务。已全部支出。
6、 其他资金：为保障残疾人质量，	弥补单位办公经费不足。残保金收入	1.087944，支出0.882025万元，剩余0.205919万元未支出。利息收入0.155791万元，支出0.0035万元，2022年12月存在未支出资金，应加强梳理资金需求，尽快支出自有资金。
    三、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
在项目资金组织管理上，我们严格按照国家和省市规定的项目资金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内部实现了专项资金统一归口管理，坚持专款专用，量入为出的原则，使项目资金按规定的用途使用并达到预期目的，严禁截留、挪用和不合理支出。完善财务和出差审批制度，专项资金使用制度等各项管理制度，积极配合纪检部门的监督检查。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和项目完成后，本单位不定期地对项目资金的使用进行监督检查，厉行节俭，强化监管，确保项目资金管理规范，促进项目顺利实施。
四、整改措施及结果应用
1、要加强对项目工作的全面领导，便于及时发现项目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加以改进。
2、严格按项目规范要求，做到专款专用，确保项目工作顺利开展。对进展缓慢，预期绩效目标较差的项目，及时进行协调，提出整改措施，确保项目正常运行，达到预期绩效目标。
3、对日常工作加强规范和监督，防止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出现偏差。
4、改进管理，向其他单位部门学习，在健全制度前提下，优化流程提高效率。


保定市徐水区残疾人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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